附件3
福建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审核标准

一、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

（一）专利与版权

有效期内的专利证书（包括转化运用证明材料）和版权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国家认定研发创新类企业

国家认定的研发创新类企业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

参与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的证明材料，必须由国家级相关机构提供，否则将被视为无关材料。

二、国际通行认证

获得本办法清单内的有效国际通行认证证书，包括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认证等。
品牌建设

进入商务部认定的国家/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证明材料，且主营业务须与该基地特色产业相一致；已建设国际营销服务体系，包括设立境外分支机构、零售网点、批发展示中心、售后维修网点、海外仓的证明材料；参加境外展会和重要境外经贸活动情况，包括省政府组织的重要境外经贸活动、商务部或中国六大行业商协会主办或支持参加的境外展会、“福品销全球”项目清单内的境外展会。
四、市场销售

（一）企业国际市场销售总额及增长情况
出口额、增速以海关统计口径为准。

（二）内外贸一体化能力

    内销金额以增值税申报表中企业计算税收的销售总额为准。出口额以海关统计口径为准。
（三）申报商品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及排名情况，申报商品国际市场销售额在行业内排名情况

省级（含）以上行业商协会或权威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，体现申报商品在国内、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及排名情况，或其国际市场销售额在行业内的排名情况。
五、商标注册及保护

有效期内的境内外商标注册证明和海关知识产权备案保护材料。

六、社会评价

（一）社会荣誉表现

真实的荣誉证书或文件材料。

（二）数据申报表现
按福建省外贸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填报记录统计。


